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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5〕30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 、“保荐人” 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3,0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50元/股。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608.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众捷汽车家园1号

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众捷汽车员工

资管计划” ），最终获配股份数量为254.5454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8.37%。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353.4546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11.6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08.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1,702.4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29.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2,432.0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324.93983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86.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16.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6.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8732163%，有效申

购倍数为5,594.9639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5年4

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5年4月1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

配股份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众捷汽车员工资管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

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由众捷汽车员工资管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组成。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8.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众捷汽车员工资管计划和其他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众

捷汽车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

发行规模的10.00%，且认购金额不超过4,200.00万元。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9,800.00万元。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获

配数量为60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众捷汽

车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54.5454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8.37%；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53.4546万股， 占本次发股份数量的

11.6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

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2025年4月9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5年4月21日

（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

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1,731,206 28,564,899.00 12

2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1,803,340 29,755,110.00 12

3

华泰众捷汽车家园

1号创业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2,545,454 41,999,991.00 12

合计 6,080,000 100,320,000.00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2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2018年修订）》（深

证上〔2018〕27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24号）、《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5﹞57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

（中证协发﹝2024﹞27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人 （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5年4月15日 （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7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6,66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520,550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877,770 70.24% 8,640,615 71.06% 0.02228243%

B类投资者 1,642,780 29.76% 3,519,385 28.94% 0.02142335%

合计 5,520,550 100.00% 12,160,000 100.00%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

售明细表” 。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21-65126130、021-65025391

发行人：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众捷汽

车”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5〕30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5年4

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众捷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4月17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

商）于2025年4月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7644

末“5” 位数 72466,12466,32466,52466,92466,37651,87651

末“6” 位数 026335,151335,276335,401335,526335,651335,776335,901335

末“7” 位数 2795156,0795156,4795156,6795156,8795156,7791394,2791394

末“8” 位数 01688041,51688041,57970167

末“9” 位数 069770995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4,320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众捷汽车A股股票。

发行人：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020�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5－026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份通行费收入

和交通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3月份通行费收入为383,307,

714.43元，各路段情况如下：

路段

通行费收入

（元）

交通量

（折算数，台次）

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至漯河段 174,816,563.46 2,961,244

京港澳高速公路漯河至驻马店段 38,691,823.51 1,406,997

郑栾高速公路郑州至尧山段 64,432,095.59 679,179

郑州至民权高速公路 43,810,779.34 887,995

德上高速公路永城段 9,150,951.22 386,812

商丘至登封高速公路 52,405,501.31 497,555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数据系河南省高速公路联网监控收费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拆分数据，

未经审计。 自执行“营改增”政策后，该通行费收入中未含增值税。 因此，本公告所涉及数据仅作为阶

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请广大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86� � � �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2025-02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科创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已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

简称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注册，并已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185号，以下简

称通知书），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24年6月11日）起2年内有效，详见公司于2024

年6月14日在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本次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5日全额

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1.债券名称：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2.债券简称：25北新SCP001（科创票据）

3.债券代码：012580926.IB

4.发行总额：10亿元

5.发行利率：1.78%

6.发行价格：100元/百元面值

7.期限：129天

8.起息日：2025年4月15日

9.兑付日：2025年8月22日

10.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

shclearing.com.cn)� 。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35 �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5-017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大江镇福安西路2号之四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9,416,0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58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瑞贞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东奇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认购新三板公司股权暨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843,521 99.7504 374,100 0.1630 198,414 0.0866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829,521 99.7443 354,700 0.1546 231,814 0.10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认购新三

板公司股权暨

转让控股子公

司股权的议案

34,536,621 98.3693 374,100 1.0655 198,414 0.5652

2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权交

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34,522,621 98.3294 354,700 1.0102 231,814 0.66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翠霞、钱舒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08� � � � � � � �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3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

让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25〕1122号）。 根据上述无异议函，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总额不超过77亿元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 本次公司债券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承销，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上述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无异议函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做好发行本

次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3708� � � � � � � �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5-013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并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本数）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

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并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2025年4月16日，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0.00万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归还全部授权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公司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使用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资金安排合理，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 � � � � � �公告编号：2025-024

可转债代码：113047� � �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16日收到独立董事郜卓先

生递交的辞职申请，郜卓先生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 郜卓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

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因郜卓先生的辞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以及部分专业委员会

的人员构成不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

董事并经监管部门核准任职资格履职前，郜卓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

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截至本辞职报告出具日，郜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郜卓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秉持独立公正的态度，为公司规范运

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郜卓先生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A股代码：601390� � � � � � � A�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25-023

H股代码：00390� � � � � � � �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收到

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10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长陈文健先生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提议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2）。

近日，公司取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且不高于实际执行回购计划90%的公司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专项用于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本次拟回购部分A股股份事项尚未履行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的审议及批准决策

程序，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进展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